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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2_E4_BA_BA_E6_c24_267453.htm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

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法院

执行解释》第三条 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一方或者

双方是在港、澳、台居住的中国公民或者其住所地是在港、

澳、台的单位的，由犯罪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港、澳、

台同胞告诉的，应当出示港、澳、台居民身份证、回乡证或

者其他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证明。(释解)本条是关于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规定。一、审判管辖刑事诉讼

中的审判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

围。具体地讲，也就是指各级人民法院之间、普通人民法院

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

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或者说是它们在第一审刑事案件

受理范围上的分工。从诉讼的角度讲，审判管辖所要解决的

是某个刑事案件由哪个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进行审判的问题

。管辖包含有职能管辖与审判管辖，两者之间的关系因公诉

案件和自诉案件而有所不同。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的职

能管辖和审判管辖是重合的，都是审判权的具体落实。对于

公诉案件，则是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相互关系的直接反

映，具体表现为：第一，公安、检察机关的职能管辖和法院

的审判管辖，依刑事诉讼活动的先后次序，发生于不同的诉

讼阶段上，可以说，职能管辖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上

的第一次分工，审判管辖则是案件进入实质处理阶段后的第



二次分工。第二，职能管辖并不必然导致或引起审判管辖，

因为有的案件经过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即告终结，并不进入

之后的审判程序，当然也就不产生审判管辖的问题。第三，

刑事诉讼关于划分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以及专门

管辖的原则和标准，同样应当适用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即公安、检察机关各自系统内部在立案侦查上的权限划分，

既要与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专门管辖相互对应

，又要不失灵活性，以适应侦查活动自身的特点。按照本法

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案件

的审判由第一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进行，所在，只要明确了

第一审案件的管辖，实际上也就解决了第二审案件的管辖问

题。至于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属酚谔厥獾纳笈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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虼耍庵痔厥獾陌讣芟轿侍猓扌柙谝话愕纳笈泄芟街屑右怨娑

ā?/p> 根据本法第14l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的案件

，应当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所以，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与各级人民法院管辖审理

的案件范围相适应。因此，明确了审判管辖，也就相应地确

定了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除设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外

，还设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

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法院的设置相适应，刑事案件的审判管

辖，可以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专门管辖。二、级别管

辖概述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分工就是级



别管辖。我国人民法院分四级设立，级别管辖就是要解决四

级法院之间的第一审管辖分工。本法划分级别管辖，充分考

虑了下列因素：1．案件或案件所涉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可能

判处的刑罚的轻重程度。一般而盲，性质越重大、所涉及的

社会关系越复杂或敏感或处刑可能越重的案件，就越应由相

应较高级别的人民法院管辖，以保证掌握好政策、法律界限

，保证审判质量。2．案件社会影响面的大小。案件的复杂和

处理的难易程度常常与其社会影响的强度和影响面成正比，

所以，管辖法院的级别一般应当与此保持对应。3．各级人民

法院的职权范围和工作负担。各级人民法院的具体职权范围

和工作任务有很大的区别，级别越高的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

、工作内容就越广泛，任务越重，不宜审判过多的第一审案

件，因此，大部分第笮淌掳讣枰旁谥小⒒惴ㄔ豪唇饩觥?/p> 4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本法对四级法院的管辖范围作了

原则性规定，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使人民法院能

灵活解决实践中的特殊问题。三、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刑事案件本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

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这就是说，

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一审，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我国

刑事案件有普通案件和特殊案件之分。以刑罚轻重为标准，

还可将普通刑事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重大案件，前者为判处

有期徒刑及其以下刑罚的案件，后者为判处无期徒刑、死刑

的案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包

括：县人民法院和不设区的市人民法院，自治县旗。人民法

院，市辖区人民法院。有些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

案件情况，还设有若：厂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



院的组成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庭也可以

审判。值得注意的是，涉港、澳、台刑事案件在我国一直是

作为涉外案件处理，依本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应由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但基于涉港、澳、台案件的特点，《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3条规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一方或

者双方是在港、澳、台居住的中国公民或者其住所地是在港

、澳、台的单位的，由犯罪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港、澳

、台同胞告诉的，应当出示港、澳、台居民身份证、回乡证

或者其他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证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